

新会区新投资引进重大项目
人才安居保障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江门市进一步激励企业高管、骨干人才若干措施》（江府〔2021〕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中提出“强化新投资引进重大项目人才安居保障”的工作要求，促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以下实施细则： 
一、申请对象
新投资引进我区的，符合江门市“5+N”产业集群重大项目或我区产业定位的重大项目（均不含已有企业增资扩产），且在建期间的企业所引进的“高管”和“骨干人才”，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，可免费申请入住人才公寓（期限不超过三年）。
二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在新会区范围内办理市场监管、税务登记，依法经营和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（二）2021年1月以来新投资引进的（不含已有企业增资扩产），且承诺3年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（含5亿元）以上的项目。
三、配租标准
项目企业承诺3年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达到5亿元（含）至10亿元、10亿元（含）至20亿元、20亿元（含）至50亿元、50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分别配租不少于400平方米（不少于3套）、600平方米（不少于5套）、1000平方米（不少于8套）、1200平方米（不少于10套）的人才安居住房，免租金使用期限最长3年。
	序号
	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
	配租平方米
	配租套数

	1
	5亿元（含）至10亿元
	不少于400平方米
	不少于3套

	2
	10亿元（含）至20亿元
	不少于600平方米
	不少于5套

	3
	20亿元（含）至50亿元
	不少于1000平方米
	不少于8套

	4
	50亿元（含）以上
	不少于1200平方米
	不少于10套


配租标准表格：
四、申报流程及资料
（一）申报流程
1.以企业为单位向属地镇（街）或园区管委会提交书面盖章申报材料一式3份。属地镇（街）加具意见后转递到区科工商务局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。
2.区科工商务局初审后转递给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企业“高管和骨干人才”有关人员的资格审核。
3.符合条件的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落实房源具体位置。
4.区住建局负责终审和公示工作。根据承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拟定配租面积（套数），并在新会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5.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向申报单位办理移交配租住房手续。
（二）申报资料
1.配租申报表；
2.申报声明书；
3.企业承诺书；
4.高管和骨干人才确认表
5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五、附则
（一）本文件中的“高管”是指在本区企业担任以下职务的人员：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（总裁）、副总经理（副总裁）、监事长、总会计师（包括担任财务总监等职的企业财务负责人）、总工程师（包括担任研发总监、技术总监等职务的企业技术负责人）、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同等级别或以上职务。本文件中的“骨干人才”是指在本区企业工作并获得新会区高层次人才资格的人员，以及在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有关人员。
(二) 企业在取得配租房源后应为企业高管、骨干人才办理入住手续。企业如有弄虚作假、骗取人才住房等行为的，将被列入严重失信行为名录。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文件到期后，将根据实施效果综合评估，对有关政策措施修改完善继续实施。本文件规定与我市相关政策同类或重复的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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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1年10月27日


附件1：
配租申报表
	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所属镇（街）或园区
	

	主营业务
	

	申报项目名称
	

	项目计划总投资（亿元）
	

	实际到位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万元）
	

	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或区工业园管委会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区科工商务局意见：
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   亿元（含）至     亿元


（单位盖章）
  年   月   日

	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      符合（不符合）骨干人才（高管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意见：
     同意配置房屋座落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意见：
       同意配租         平方米。配租套数     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
备注：表格第1-8行由企业填写，并需在第1行企业名称上加盖企业公章。




附件2：
申报声明书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申请单位郑重声明如下：
1.申请单位依法注册，具备申报资格；
2.本次申报的所有文件、单证和资料是准确、真实、完整和有效的；
3.申报材料所有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；
4.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。
    本单位自愿承担因申报不实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


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授权代表：（签名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	移动电话
	

	联系传真
	
	
	


备注：申请单位授权代表签名栏须手签，使用名章无效。
附件3：           承诺书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公司）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具体日期）签订投资协议，投资建设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项目名称），主要生产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（经营范围），3年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承诺按下表将本次配租房源分配给企业高管、骨干人才。
若未达到以上要求，本公司承诺退回承租房源，并按市场价补缴租金。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签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）

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4：
高管和骨干人才资格确认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职务
	学历
	联系电话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

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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